
新竹市體育會籃球委員會-獎勵金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6.10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.1.23修訂 

一 、本會為提升本市基層三級學校籃球隊、培養優秀籃球運動人才、鼓勵各級 

     學校校隊每年參加全國最高級賽事，爭取佳績給予獎勵金，特訂定本要點 

 

二、補助最高層級賽事名稱： 

     

國小組 運動部國民小學籃球聯賽-全國賽(EBL) 
260.305 

皆適用 

國中組 運動部國民中學籃球聯賽-全國賽(JHB) 甲乙組 

皆適用 高中組 運動部高級中學籃球聯賽-全國賽(HBL) 

 

三、獎金補助標準： 

 

名    次 金    額(每隊)  

第一名 新台幣四萬元  

第二名 新台幣三萬元  

第三名 新台幣二萬元  

第四名 新台幣一萬元  

 


